
家庭核心化研究的方法与指标

与潘允康同志商榷

蔡 禾

1 9 8 5年第 5期的 《社会调查与通讯》 上刊登了潘允康 同志的 《试论我国城市核心家庭化

及其社会意义》 ① 一文 (以下简称潘文 )
,

在这篇文章里
,

潘允康同志从家庭的人口规模
、

代际层次
、

夫妻对数的数量关系变化出发对我国城市家庭的核心化发展趋势作了 深入 ,的 探

讨
,

给人以许多启发
。

但是
,

在这篇文章中
,

潘允康同志所运用的论证方法和统计指标存在

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

潘文认为
,

我国
“

城市家庭人 口
、

夫妻对数
、

代际层次的变动有如下三种
`
集中趋势

, .

1
.

从人口上看
:

1 ~ 2人一` 3 ~ 5人 , 一 6人 以上

2
.

从夫妻对数上看

0对夫妻一 , 1对夫妻 , 一 2对和 2对以上夫妻

3从代际层次上看
:

1代一 , 2代
、

3代 , 一 4代和 4代以上

这三种
`
集中趋势

’
分别表现了城市家庭的核心化趋势

,

三种变化实质上可归为以下一

种变化
:

单身户
、

其它家庭一 , 核心家庭 , 一主干家庭
、

联合家庭
” 。

②

潘文的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它的论证方法和所运用的统计指标
,

从这段文字中可

以看到
,
潘文是把家庭的人 口规模

、

代际层次
、

夫妻对数三种不同的变化归结为家庭类型的

变化
,

并主要以这三种变化来论证家庭类型的核心化趋势
,

而这种论证是从家庭人 口
、

代际

层次
、

夫妻对数由少到多和由多到少两个方向的变化展开的 (为了方便
,

暂称正方向变化和

负方向变化 )
,

我 以为
,

这种论证方法和统计指标的运用是有许多疏漏之处的
。

正方向变化是指 1 人户
、

2 人户
、

1 代人
、

o 对夫妻的家庭减少
,

3 ~ 5 人户
、

2 代人
和 3 代人

、
1 对夫妻的家庭增多

。

这种变化真能证明家庭类型的核心化吗 ? 为了说明问题
,

不妨把 1人户
、

2 人户
、

1 代人
、 o 对夫妻这些统计指标所包含的内容作一个具体的分析

。

从我国城市人民的家庭生活现状来看
,

以上四项指标主要包括了以下九种状况 (见表 )
:

很明显
,

这九种状况所反映出来的内容是多样化的
,

它们在数量上由少到多的变化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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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
代号

一一户ǔ人
代号

户人代
号

AAAAA 未婚单身 i 人人 DDD 未婚同胞 2人人人 同 AAAAA

一一

矛矛 离婚丧偶后独居居 EEE
~

夫妻 2人
,

尚未生育育育 同 DDDDD 同 DDD

万万万
孤老 1人

,

子女另立门户户 FFF 夫妻2人
,

子女另立门户户 III 未婚同胞多人人人 同 III

GGGGGGGGG 离婚丧偶后
,

一方方方 同 BBBBB 同 BBB

带带带带带一个子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CCCCC 同 CCC

,,,,

HHH 夫妻两地分居
,

一一一 同 EEEEE 同 GGG

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方带一个子女女女 同 FFFFF 同 HHH

明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

1
.

非家庭组合

表中的 A
、

D
、

I 三种状况实际上不属于 家庭范畴
。

因为
,

家庭从本质上讲是以婚姻关

系为基础
,

没有婚姻 (或没有过婚姻 ) 就谈不上什么家庭
,

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户籍现象
。

确实
,

在家庭研究中
,

我们常常会碰到区分
“
户

” 和 “
家庭

”
的困难

。

为此
,

播允康同志在

《关于家庭和家庭结构研究》 ① 一文中提出运用
“
家庭户

”
.

的概念
,

以避免把因离婚
、

丧偶

等原因造成的单身家庭除在家庭研究之外
,

这一思考是有价值的
。

但是
,

潘文把由未婚单身

者组成的户籍现象统统作为单身家庭纳入到家庭研究中是不恰当的
。

因为
,

不论我们用什么

方法解决区分
“
户

”
与

“
家庭

”
的困难

,

家庭以婚姻为基础这一本质特征是不能抹煞的
。

把

未婚单身划入单身家庭户的范畴只有在作人 口现象分析时才有意义
。

2
.

残缺家庭
表中的 B

、

C
、

G 三种状况属于残缺家庭
。

在现实生活中
,

造成残缺家庭的原因是多种

多样的
,

例如战争
、

疾病
、

离婚等等
。

’

在一个社会里
,

残缺家庭比例的大小取决于该社会中

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是否合谐
、

安定
,

它的变化未必与家庭类型核心化有必然联系
。

在一个

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里
,

残缺家庭的比例不一定比大家庭为主的社会低
,

倒是大家庭比小家

庭对离婚更具有约束力
。

例如
,

西方国家的残缺家庭比例远远高于东方一些国家
,

但它的核心

家庭化程度同样高于这些东方国家
。

所以
,

残缺家庭由多到少的变化主要说明的是我国人民

的健康水平提高
,

婚姻关系更为和谐
,

家庭生活比较安定
。

当然
,

残缺家庭的减少也能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核心家庭化的趋势
,

那就是一些残缺家庭

在婚姻关系丧失以前
,

是隶属于某个大家庭的
,

婚姻关系丧失以后
,

从大家庭中分离出来
,

经过家庭重组
,

形成一个核心家庭
。

但是
,

在作这样的资料引证时
,

必须对指标加以控制
。

因为
,

残缺家庭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就属于核心家庭
,

这些家庭重组后可能仍是核心家庭
。

虽

然从指标值上看
,

是残缺家庭减少
,

核心家庭增多
,

但从家庭的发展线索来看
,

并不是由非

核心家庭一~ 核心家庭
,
而是核心家庭一` 非核心家庭一` 核心家庭

。

假如把这些家庭的变

化也用来作为说明家庭核心化的发展趋势
,

那是有不妥之处的
。

3
. “ 空巢

”
家庭

这里的
“ 空巢

”
家庭指那些子女成年或成家以后另立门户

,

家中只有老夫妻两人或孤老

一人
,

它包括表中的 C
、

F 两种状况
。

可以说
,

在所列出的九种状况中
,

只有这两种最能说

① 载 《 社会 》 1 98 4年第 S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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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个社会的家庭发展核心化程度
,

但是
,

它的证明方向与潘文正好相反
。

也就是说只有在

一个大家庭趋向瓦解
,

家庭核心化程度较高的社会里
, “ 空巢

”
家庭的比例才会高

,

而在大

家庭比较稳定:的 社 会毛里
, “ 空巢

”
家庭是较少的

。

但是按照播文的统计分类和证明方法
,

结论正好相反
,

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

以上分析说明
,

从人 口规模
、

代际层次
、

夫妻对数的正方向变化来论证家庭类型核心化发

展趋势是有问题的
,

因为它们在数量上的减少所说明的问题不是
、

起码主要不是家庭核心化

问题
。

即使是夫妻两人
、

尚未生育子女 ( E ) 和夫妻两人两地分居
,

一方带子女生活 ( H )

的这两种状况
,

也算不得论证家庭核心化的充足理由
。

因为从这两种家庭的婚姻关系以及与大

家庭的经济联系
、

居住关系上来看
,

已完成了建立核心家庭的根本性步骤
,

更具有核心家庭

的特征
。

负方向变化是指 6人和 6 人 以上 4 代人和 4 代人以上
、

2 对夫妻和 2 对以上夫妻的家庭

减少
, 3 ~ 5 人

、
2 代和 3 代人

、
1 对夫妻的家庭增多

。

从负方向变化说明家庭核心化发展

趋势
,

我认为是可 以接受的
。

不过
,

在潘文中
,

仍然有一些指标分类和指标解释上的间题值

得提出来讨论
。

1
.

家庭规模的缩小与家庭核心化的关系
,

一般是随着核心家 庭 的 增 加
,

大家庭的减

少
,

家庭规模必然会缩小
。

但是
,

核 心 家 庭 化并不是家庭规模缩小的唯一重要原因
,

在我

国
,

出生率迅速下降
,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

然而潘文

则认为
,

只有家庭核心化才会给家庭人 口规模带来明显的变化
,

这种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

首先
,

从家庭户平人 口来看
,

人 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自然会造成户平人 口的明显下降
。

其次
,

从人 口规模的集中趋势来看
。

解放以后
,

我国城镇与乡村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

大体相同
,

但城镇下降幅度更快
。

到六十年代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5
.

68
,

这就是说
,

当时标准

的核心家庭规模是在 3 一 8 口人之间
,

标准的主干家庭是在 5 ~ 10 口人之间
。

七十年代
,

我

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4
.

0 1 ,

因而
,

标准的核心家庭应是 3 ~ 6 口人
,

标准的主干家庭应是

5 ~ 8 口人
。

由于同一类家庭的人口规模波动较大
,

所以
,

不容易形成明显的集中趋势
,

到

19 8 0年和 1 9 8 1年
,

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 2
.

43
,

而城镇从 1 9 7 4年起就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
也

就是说
,

在城镇
,

标准的核心家庭是 3 ~ 4 口人
,

标准的主干家庭是 5 ~ 6 口 人
。

如果考虑

到播文的补充说明
“
当前城市三代人家庭大多数属于鲤夫寡母和一对已婚儿女生活在一起的

八

…
模式 (如图

: △ = o 或△ = 。 ) ” , ① 那么很可能当前标准的主干家庭主要是 4 ~ 5 口人
;

八 八

加上人们的家庭生活比过去安定
,

残缺家庭
、

单身户减少
,

因而
“ 1 人户

” 和 “ 2 人户
” 的

比例也迅速下降
,

这样一来
,

家庭人 口规模向 3 ~ 5 口人集中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

在这儿应该强调一下
,

我决不否认家庭核心化会对家庭规模的变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

我

只想指出潘文认为除家庭核心化因素以外
,

其它因素都不能给家庭规模带来明显变化的观点

是不恰当的
。

① 《社会学研究 》 编辑部编
: 《社会学纪程 》 第 3 27 页

,

中国展望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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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潘文在分析中
,

是把 3 ~ 5 人户与核心家庭相对应的
,

通过 3 ~ 5人户的增加来说
明核心家庭的增加

。

这在一般情况下是说得过去的
。

但是
,

潘文曾补充说明
“
当前城市三代

人家庭大多数属于螺夫寡母和一对已婚儿女生活在一起
, , 。 如果这个补充说明是以他的统计

资料为依据
,

那就意味着三伏人同堂的主干家庭 ( 目前我国扩大家庭的主要形式 ) 大多数被

包括在
“ 3 ~ 5人户

”
的统计指标下

,

在这 种 情 况 下
,

再 以
“ 6 人和 6 人 以上户

”
减少

,

“ 3 ~ 5 人户
”
增加来论证核心家庭化就没有意义了

。

3
.

在代际层次的分析中
,

潘文把 2 代人家庭和 3 代人家庭合为一项与核心 家 庭 相 对
、

应
,

并以 2 代人
、

.3 代人家庭增加来说明核心家庭化
,

这种分析就更欠考虑了
。

一

因 为 分 析

家庭类型的历史发展趋势目前主要是分析扩大家庭是否朝核心家庭过渡
,

而: 代人与 3 代人

正是区分扩大家庭和核心家庭的根本标志
,

至于被潘文分 为两项的
“ 3 代人

”
与

“ 4 代或 4

代 以上
”
的家庭却同属于大家庭

,

没有什么本 质区别
。

因此
,

潘文用
“ 4 代和 4 代以上

”
一

、 “ 2 代和 3 代
” 的代际层次变化来说明

“
联合家庭

、

主干家庭
”
一~

“
核心家庭

” 的家庭

类型的变化趋势是没有道理的
。

潘文所以要把 2代人家庭和 3 代人家庭合为一项
,

是因为他认为
:

①大多数城市三代人
一

家庭是由鳃夫寡母与一对 已婚子女组成 , ②这种三代人家庭是大家庭朝核心家庭过渡的中间

形态
,

更具有杨合家庭的特征
。

潘文的这种解释与他对家庭的分类定义是相矛盾的
。

潘文认

为扩大家庭包括联合家庭和主干家庭
,

其中
*
主干家庭是i指

“ 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两对夫妻
,

包括一方去世
,

每代人只有一对夫妻
” ②

`

(重点号是笔者加彻
。

就笔者春来
,

把由鳃夫寡
二

母与一对 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划入扩大家雇的范畴是恰当的
。

.

厂
`

不过
,

潘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富有开拓性价值的观点
, 即他认为在我国

,

从扩大家庭

朝核心家庭过渡时存在着一种过渡形态的家庭
,

这种家庭是由鳃夫寡母与一对已婚子女组成

的
。 `

遗憾地是藩文役有具体地分析我国现有的这种三代天象庭
; 只是笼统地把这类家庭称为

过渡形态
,

这就使他的观点缺乏说服力
.

。 、

在我国
,
这类主干家庭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

一种是父

母都健在时一直与已婚子女分开居住生活
, 一

只是在一方去世后生活无法自理才又和 已婚子女

合为一家
,

这种家庭带有临时组合性
,

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
,

把它作为扩大家庭朝核心家庭
_

发展的过渡形态是很有分析价值的
。

另一种情况是父母一直与已婚子女生活居住在一起
,

后

由于一方去世而形成鳃父寡母
。

把这种家庭也划为过渡形态就不合适了
。

因为这类家庭的三
-

代人组合是稳定范队
一

假如在少个社会里
,

亩缘夫寡母组成的主干家庭主要是后一类
,

那就意
-

味着扩大家庭的地位仍然是稳固的
。

如果主要是前~ 类
,

那就表示这个社会的扩大家庭的地

位已经开始动摇
,

正在朝核心家庭过渡
。

潘允康 同志在 《关于家庭和家庭结构研究》 ⑧ 一文中曾指出
,
家庭结构的分析要从人 口

规模
、

代际层次
、

夫妻对数
、

家庭类型四个方面入手
,

而在这四方面分析中
,

类型分析尤为

重要
,

具有整体分析的性质
,

类型的变化必然带来其它三者的变化
,

这些观点都是十分正确

① 《社会学研究 》 编辑部编 : 《社会学纪程》 第327 页
,

中国展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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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但是这四种分析毕章是从不同方面
,

以不 同内容为重点对家庭结构所展开的分析
,

虽然
“

彼此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

但决不能把前三者的变化归结为类型变化一种
。

如果用图来表示的

括
,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 A
,

但绝不会是B
。 :

从播文所引用的资料来看
,

核心家庭的 比例的确是上升了
。

但是
,

仅用这一项关于家庭
“

类型的统计指标还不足 以论证城市家雇核心化趋势
。

我们知道
, “
核心化

”
是对家庭类型历史

:

演化的一种表述
,

它有以下两层意思
: ①核心家庭在家庭总数中占大多数 , ②传统的家庭类

一

型 (主要指扩大家庭 ) 已经瓦解或正在瓦解
。

从统计指标上看
,

前者是 产核心家庭比例
” ,

, 八 , 本 核心家庭数
_

。 , 且 ` 护十穷嘟也空玄
” _

宜小老衡
.

一

其公式为
: 2雀基兴器佘 ; 后者是 “ 扩大篆庭捻足革

,I ,

共公式为
:

一

~ 公州
/

补 家庭总数
’ `

甲尸
`

一 ’ ` - 一
一

’

甲 ,
’ 一 ` 一 ’

一一
气
一

兰代同堂家庭数

互函靓啄翰级石履满淆序女芬开巫斌居锥的家庭数
,

这两项指标只有嗽妙使用才能齐分谬
朔 家庭类型是否实现核心化

。

因为扩大家魔的稳定与核心家庭在绝对数上古大多数是可以并

存的 ` 例如
,

北京市统计局 1蛇 2年对1 2 0 0户职工家庭进行抽样调查
,

其中工至峨户有老人
,

.

除了 5

户是老人 {单独生活外
,

其余都是三代同堂
,

’

大家庭稳定率 达 97
。

13 % ` 但如果仅看大家庭占

全部家庭的此休 只 有 14
.

08 %
,

.

比核心家庭少得多
。

可见只用
“
核心家庭比例” 一项指标

来论证杨。
耗

化是不够孤
协

一

川
·

一
` , . ,

一
丫

家庭研究是社会学的主要课题
, 、

姗何使这项研究科学化
、

·

精确化至关重要
。

:

我曾昧地提

出以上间题来开展讨论
,

_

潇望即使这些间题提得不够正确也能弓T起大家对家庭研究科学化
、

瀚确化问题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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